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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外国语大学
2025 年拟录取博士研究生有关事项公告

根据研究生招生有关规定，2025 年拟录取博士考生需办理的事项有：

确认录取通知书邮寄信息、提交硕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、提交定向培养协

议（仅定向就业考生）、转递个人档案（含党/团员档案）、转接组织关

系、户口迁移（自愿原则）。拟录取考生须根据本公告要求，完成相关事

项办理。

一、办理方式

办理方式包括线上提交和线下寄送。

（一）线上提交

1. 录取通知书邮寄信息通过线上方式办理。拟录取考生登陆“四川

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招生系统”（yz.sisu.edu.cn，下称“川外研招系统”），

选择“博士申请考核制”，再选择相应项目进行办理相关事项。

外国语言文学博士拟录取考生办理时间为：2025 年 5 月 24 日-28 日。

翻译专业博士拟录取考生办理时间为：2025 年 5 月 29 日-6 月 5 日。

2. 毕业生学位证和毕业证（仅应届毕业考生，往届毕业考生已在申

请材料中提交）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提交。

（二）线下寄送

个人档案（含党/团员档案）、定向培养协议（仅定向就业考生）材

料由档案管理单位或学习工作单位通过机要或邮政 EMS 方式寄送。接收

相关材料通信地址如下：

邮寄地址：重庆市沙坪坝区壮志路 33 号四川外国语大学立德楼 B413

邮政编码：400031

接收单位：四川外国语大学

接收部门：四川外国语大学研招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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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杜老师

联系电话：023-65385296

（三）关于组织关系转接

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线上或线下办理，具体要求见办理要求第（五）条。

二、办理要求

（一）录取通知书邮寄信息

录取通知书邮寄地址、联系电话默认为拟录取考生在研招网报名时所

填写的信息。如有变动，在前述规定时间内在“川外研招系统”中“拟录

取信息补充”进行修改。未在规定时间内修改的，我校将按默认邮寄信息

寄送录取通知书。邮寄地址为四川外国语大学的，须由考生到研究生招生

办公室自行领取。

（二）定向培养协议

报考类别为定向就业的拟录取考生，须由考生所在单位、我校及考生

本人签署定向培养协议。考生在本公告原文附件中下载协议书，经考生所

在单位签字盖章和考生本人签字后，于 5 月 30 日前寄达至我校研招办。

报考类别为非定向就业的拟录取考生，可根据个人工作实际申请变更

为定向就业。拟录取考生须先与本人工作单位协商，达成一致后，须于 5

月 30 日前提交《考生变更报考类别声明》（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+

声明（格式不限）+工作单位及所在地+本人签字）至研招办邮箱

（yzb@sisu.edu.cn）。经研究生院审核备案后，按定向就业拟录取考生流

程办理相关事项。报考类别为定向就业的，不可变更为非定向就业。

（三）学位证、毕业证

应届本科毕业生须在获得学位、学历后，于 8 月 31 日前通过发送电

子邮件（yzb@sisu.edu.cn）提交，证书原件自行妥善保管。

（四）个人档案转递

待教育部录取审核通过后，我校向录取考生寄发录取通知书和调档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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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生须凭录取通知书和调档函，及时办理个人档案（含党/团员档案）转

递手续。定向就业考生不转递个人档案，须转递党/团员档案。

如拟录取考生的学习工作单位急需登记档案转递信息，可根据本通知

第一条中的通信地址等信息进行登记。如有其他特殊情况，请发送邮件至

yzb@sisu.edu.cn 咨询。

（五）组织关系转接

考生须凭录取通知书和调档函，及时办理组织关系转接相关手续。

1. 党组织关系转接。

党员组织关系在重庆市内的，须通过渝快政“红岩先锋智慧党务”系

统办理组织关系线上转接，接收党组织选择转入的目标支部（查询路径为：

市委教育工委—四川外国语大学党委—XX 学院党总支委员会—XX 党支部）。

党员组织关系在其他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的，可通过转出地党员管

理信息平台办理组织关系线上转接，接收党组织选择“四川外国语大学党

委”，并须备注转入的具体党支部（查询路径为：中共重庆市委—市委教

育工委—四川外国语大学党委）。

不能办理组织关系线上转接的，可持转出单位签发的纸质介绍信办理

组织关系线下转接，介绍信抬头填写为“中共重庆市委教育工委”，具体

接收单位填写为“四川外国语大学×××学院××党支部”。

党组织关系转接咨询：税老师，023-65385235。

新生转入党支部名称如下：

录取学院 新生转入支部名称 备 注

001 英语学院 英语学院博士生党支部 外语语言文学博士

004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学生第六党支部 外语语言文学博士

005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第二党支部 外语语言文学博士

006 俄语学院 俄语学院研究生支部 外语语言文学博士

007 法语学院 法语学院学生第二党支部 外语语言文学博士、翻译博士

008 德语学院 德语学院学生党支部 外语语言文学博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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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9 日语学院 日语学院研究生党支部 外语语言文学博士

010 西方语言文化学院 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学生党支部 外语语言文学博士

011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研究生党支部 外语语言文学博士

014 翻译学院 翻译学院翻理党支部 外语语言文学博士、翻译博士

015 商务英语学院 商务英语学院研究生第一党支部 外语语言文学博士

2. 团组织关系转接。团员组织关系转接均通过“智慧团建”进行，

组织关系暂留原单位，入学报到后由校团委统一安排转接。原单位如签发

纸质介绍信，介绍信抬头可填写为“共青团四川外国语大学委员会”。

团组织关系转接咨询：冯老师，023-65380916。

3. 组织关系转接介绍信和相关证件自行妥善保管，新生报到后统一

收取。

（六）户口迁移

户口迁移实行本人自愿的原则。如需将户口迁到学校的拟录取考生请

按下列要求办理。

1. 户口迁移地址：重庆市沙坪坝区童家桥派出所川外村 1 号。

2. 户口由外省市迁入的，由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出具《户口迁移证》。

户口在重庆直辖市内的，提供本人《常住人口登记卡》或本人户口页（即

户口簿登记本人信息那一页）。

3. 《户口迁移证》和《常住人口登记卡》上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必须

与录取通知书上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完全一致，不一致者不能办理入学报到

手续；民族、出生年月日、出生地、籍贯等项目的内容必须准确。如系人

工填写，必须书写工整、字迹清楚、印章齐全。《户口迁移证》《常住人

口登记卡》和本人户口页上必须加盖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户口专用章。

4. 《户口迁移证》《常住人口登记卡》和本人户口页自行妥善保管，

开学报到时由学校统一办理落户手续。

户口迁移咨询：申老师，023-65380909。


